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许可办事指南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《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25号）规定，自2026年7月1日起，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经营者，必须依法取得《准运证》及《运输容器证明》，未取得许可的，一律不得从事相关经营活动。
为方便广大道路运输经营者办理许可，现正式发布《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许可办事指南》，对申请条件、材料清单、办理流程、窗口地址等事项进行了详细说明。
请各有关企业、个体工商户抓紧准备，于2026年6月底前完成许可办理，以免影响正常经营。
一、事项名称
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许可（含准运证及运输容器证明）
二、办理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《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25号）
三、办证主体（申请对象）
在第七辖区内，拟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道路运输经营者（含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等），且已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。
（一）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制度的重点液态食品目录：
1、植物油：包括食用植物油、食用植物调和油、作为食用植物油原料的植物原油；
2、调味品：包括食醋、调味料酒；
3、酒类：包括白酒及其原酒、葡萄酒及其原酒、发酵型果酒及其原酒、食用酒精；
4、食糖:包括全蔗糖糖浆、蔗糖转化糖浆；
5、淀粉糖：包括果葡糖浆、葡萄糖浆、麦芽糖浆。
（二）道路：不涉及航运、铁路等领域
（三）散装运输：食品以无包装的形式、批量直接装载在专用货物运输罐式容器中。
四、受理部门
第七师市场监督管理局
五、办理地点
第七师胡杨河市政务服务中心B-7、B-8窗口（市场监督管理局）
六、办理形式
线下窗口办理（信息化系统建成前）
七、申请条件（需同时满足）
1、已取得合法有效的《营业执照》和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；
2、使用的运输容器为专用货物运输罐式容器，与行驶证记载的车辆识别代号一致；
3、运输容器及其附件材质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，并提供产品检验合格证明；（注：该证明文件应该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 46518、GB44917相关标准，不能以其他工业产品标准替代。）
4、运输容器外部喷涂有清晰、完整的 “食品专用” 或其具体食品品种（如“植物油专用”）标识，字高不小于200mm，与底色显著差异；
5、运输容器内部保持清洁卫生；
6、建立并执行以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：
运输过程控制制度；作业人员及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考核制度；运输容器清洁维护制度；文件记录制度（含运输容器档案、日常管理记录、运输信息记录等）
八、申请材料（线下提交）
（一）新办申请
1、《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新办申请书》（附件1-1）；
2、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3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；
4、运输容器清单；
5、运输容器的产品检验合格证明复印件；
6、含有清晰完整喷涂标识的运输容器照片；
7、含有清晰完整容器编号（车辆识别代号）的运输容器照片；
8、与保障食品安全相关的管理制度目录清单；
9、如委托他人办理：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明。
（二）变更、延续、补办、注销申请
分别提交对应申请书（附件1-2至1-5），并按要求提供相应材料（如变更事项证明、原证交回、遗失声明等）。
九、办理流程（线下窗口）
（一）申请：申请人携带上述材料至第七师胡杨河市政务服务中心B-7、B-8窗口（市场监督管理局）提交；
（二）受理：材料齐全、符合形式的，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；
材料不齐全的，出具《补正材料通知书》；
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；
（三）审查与核查：
材料审查合格后，组织现场核查（每个运输容器填写《现场核查表》）；
核查要点全部合格的，视为通过；
（四）决定：
符合条件的，出具《准予许可决定书》，核发《准运证》及《运输容器证明》；
不符合条件的，出具《不予许可决定书》；
（五）发证：窗口领取或按申请人要求邮寄。
十、办理时限
法定办结时限：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（不含现场核查及申请人补正材料时间）
存量经营者应于 2026年6月底前完成许可办理
十一、有效期及后续管理
准运证及运输容器证明有效期以证面载明为准；
变更、延续、注销等应主动申请；
自2026年7月1日起，未取得许可的，不得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。
十二、收费情况
不收费
十三、咨询方式
地址：第七师胡杨河市政务服务中心B-7、B-8窗口（市场监督管理局）
咨询：0992——3939561
十四、注意事项
[bookmark: _GoBack]每个运输容器需单独填写《现场核查表》，所有核查要点均合格方可发证；
准运证及运输容器证明编号由系统统一生成，具有唯一性。










附件1-1
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
新办申请书
	道路运输经营者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住所
	

	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
	
	联系电话
	

	食品安全管理人员
	
	联系电话
	

	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号
	

	拟运输重点液态食品品种
（请在□内划√）
	□植物油   □调味品   □酒类   □食糖   □淀粉糖

	运输容器清单

	共有专用货物运输罐式容器（  ）个（请在□内划√。下列表格不够，可另附表填写）

	序号
	容器编号
	拟主要运输食品品种编号

	1
	
	□01□02□03□04□05

	2
	
	□01□02□03□04□05

	3
	
	□01□02□03□04□05

	4
	
	□01□02□03□04□05

	注：1.容器编号为罐式容器车辆行驶证上车辆识别代号；
2.拟主要运输食品品种编号选择一个主要编号，01为植物油、02为调味品、03为酒类、04为食糖、05为淀
粉糖，编号不可复选。

	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联系（邮寄）地址
	

	提交材料清单：
（一）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新办申请书；
（二）营业执照复印件（能够实现网上核验的，无需提供）；
（三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；
（四）运输容器清单、运输容器的产品检验合格证明复印件、含有清晰完整喷涂标识的运输容器照片、含有清晰完整容器编号的运输容器照片；
（五）与保障食品安全相关的管理制度目录清单。
说明：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办理的，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

	保证声明
申请人承诺，本申请书中所填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复印文本均与原件一致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本人（单位）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
申请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签字：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
附件1-2
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
变更申请书
	道路运输经营者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准运证编号
	

	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联系（邮寄）地址
	

	申请事项内容（请在□内划√）

	变更事项
	变更前
	变更后

	□道路运输经营者名称
	
	

	□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
	
	

	□住所
	
	

	□新增运输容器 共新增运输容器（   ）个（请在□内划√。下列表格不够，可另附表填写）

	序号
	容器编号
	拟主要运输食品品种编号

	1
	
	□01□02□03□04□05

	2
	
	□01□02□03□04□05

	注：1.容器编号为罐式容器车辆行驶证上车辆识别代号；
2.拟主要运输食品品种编号选择一个主要编号，01为植物油、02为调味品、03为酒类、04为食糖、
05为淀粉糖，编号不可复选。

	□停用部分运输容器 共停用运输容器（  ）个（下列表格不够，可另附表填写）

	序号
	运输容器证明编号

	1
	

	2
	

	提交材料清单：
（一）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变更申请书；
（二）营业执照复印件（能够实现网上核验的，无需提供）；
（三）变更道路运输经营者名称的，完成换领手续时交回已取得的纸质准运证、运输容器证明原件；
（四）变更道路运输经营者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、住所（未跨发证部门辖区）的，完成换领手续时交回已取得的纸质准运证原件；
（五）新增运输容器的，提交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、运输容器清单、运输容器的产品检验合格证明复印件、含有清晰完整喷涂标识的运输容器照片、含有清晰完整容器编号的运输容器照片；
（六）停用部分运输容器的，交回已取得的有关运输容器的纸质运输容器证明原件。
说明：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办理的，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

	保证声明
申请人承诺，本申请书中所填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复印文本均与原件一致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本人（单位）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申请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签字：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
附件1-3
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
延续申请书
	道路运输经营者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住所
	

	准运证编号
	

	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
	
	联系电话
	

	食品安全管理人员
	
	联系电话
	

	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号
	

	运输容器清单

	共有需换领运输容器证明的专用货物运输罐式容器（   ）个（下列表格不够，可另附表填写）

	序号
	运输容器证明编号

	1
	

	2
	

	3
	

	4
	

	经办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联系（邮寄）地址
	

	提交材料清单：
（一）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延续申请书；
（二）营业执照复印件（能够实现网上核验的，无需提供）；
（三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；
（四）运输容器清单、运输容器的产品检验合格证明复印件、含有清晰完整喷涂标识的运输容器照片、含有清晰完整容器编号的运输容器照片；
（五）与保障食品安全相关的管理制度目录清单；
（六）完成换领手续时，交回已取得的纸质准运证、运输容器证明原件。
说明：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办理的，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

	保证声明
申请人承诺，本申请书中所填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复印文本均与原件一致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本人（单位）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
申请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签字：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

附件1-4
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、
运输容器证明补办申请书
	道路运输经营者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准运证编号
	

	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联系（邮寄）地址
	

	申请补办内容
（请在□内划√）
	□准运证 □运输容器证明

	补办原因
（请在□内划√）
	□遗失 □损坏

	补办运输容器证明清单

	共申请补办运输容器证明（  ）个（下列表格不够，可另附表填写）

	序号
	运输容器证明编号

	1
	

	2
	

	3
	

	提交材料清单：
（一）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、运输容器证明补办申请书；
（二）营业执照复印件（能够实现网上核验的，无需提供）；
（三）书面遗失声明或者受损坏的纸质准运证、运输容器证明原件。
说明：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办理的，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

	保证声明
申请人承诺，本申请书中所填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复印文本均与原件一致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本人（单位）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申请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签字：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

附件1-5
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
注销申请书
	道路运输经营者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准运证编号
	

	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联系（邮寄）地址
	

	提交材料清单：
（一）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注销申请书；
（二）营业执照复印件（能够实现网上核验的，无需提供）；
（三）交回已取得的纸质准运证、运输容器证明原件。
说明：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办理的，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

	保证声明
申请人承诺，本申请书中所填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复印文本均与原件一致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本人（单位）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申请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签字：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

